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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 年 8 月 19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2022年9月5日召开2022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及其摘要的议案》。本次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中

规定预留限制性股票 297 万股，占本激励计划拟授出权益总数的19.46%，占本激励计划公告

时公司股本总额23,113.20万股的1.28%。预留股票期权 18 万份，占本激励计划股票期权拟

授出权益总数的6.02%,占本激励计划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23,113.20万股的0.08%。

自公司 2022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激励计划之日起至本公告披露日，已超

过 12 个月，公司未明确预留部分的激励对象，根据相关规定，该部分预留权益已失效，现将

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2年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审批程序

1、2022年8月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

定〈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

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2、2022年8月19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

案》、《关于制定〈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

案》等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激励计划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

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独立董事漆

韦华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

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2022年8月2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

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查报告》

4、2022年 8月 19日至 2022年 8月 29日，公司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公示。在公示期限

内，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2022年9月2日，公司披

露了《监事会关于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激励对象名单（修订后）的审核

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5、2022年9月5日，公司召开2022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2年

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制定〈2022年股票期

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修订稿）〉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6、2022年9月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授予股票期权及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财务顾问出具了独立财务顾问报告，专项法律

顾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2022年 11月 1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

权部分）授予登记完成公告》向符合条件的15名激励对象授予271万份股票期权。

8、2022年 11月 2日，公司披露了《关于 2022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部分）授予登记完成公告》，向符合条件的 49 名激励对象实际授予1,209 万股限制性股

票，授予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日期为 2022 年 11 月 4 日。

9、2023年8月29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公司本

次激励计划中的5人已离职，公司董事会同意回购注销已离职的激励对象的部分限制性股票

和注销其所持有的部分股票期权，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专项法律顾问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

二、关于2022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权益失效

本激励计划预留了 297万股限制性股票及18 万份股票期权，用于未来向潜在的激励对

象授予，并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的激励对象由本计划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12个月内确定，

经董事会提出、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发表明确意见、律师发表专业意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后，公

司在指定网站按要求及时准确披露当次激励对象相关信息。超过12个月未明确激励对象的，

预留权益失效。预留授予部分激励对象的确定标准原则上参照首次授予的标准确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预留权益已超过 12 个月，公司尚未确定预留权益激励对象，根

据上述规定，该部分297万股限制性股票及18 万份股票期权预留权益已经失效。

三、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预留部分的限制性股票和股票期权失效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

质性影响，公司管理团队将继续勤勉尽责、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为股东创造价值。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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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完成注册地址变更

及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注册地址变更情况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 年 8 月 29 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9月14日召开2023年第八次

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30日、2023年 9月 15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修订

〈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5）、《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3-142）。

二、工商变更登记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了注册地址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和《公司章程》备案等

手续，并取得了郴州市行政审批服务局换发的《营业执照》，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营业

执照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103001190699375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何凯

成立日期：1994年10月13日

注册资本：贰亿肆仟叁佰贰拾贰万贰仟元整

住所：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南岭大道1609号湘南高新园标准厂房项目集中生产配套综合

楼601-6666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电池制造、

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专用设备制造

（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

售，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矿山机械制造，除尘技术装备制造，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

租赁，销售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金属结构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备查文件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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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 年 8 月 29日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五十三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23年9月14日召开2023年第八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鉴于

公司 2022 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激励计划”）授予的 5 名激励对象

离职后已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公司将回购注销上述人员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

股票合计 760,000 股，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300,000份。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8 月30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

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134）。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减少 760,000
股，注册资本减少760,000元。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涉及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均有权自接到公司通

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债权人有权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

定程序继续实施，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

债务（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公司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

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公司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3年9月15日至2023年10月29日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
00；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南泉北路429号泰康保险大厦1207
3、联系人：王晓晔

4、联系电话：021-58646062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9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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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决议中所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9月14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3年9月14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3年9月1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
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鞍山市鞍千路294号）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5、召集人：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何凯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8、《关于召开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2023年8月30日登载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名，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54,968,3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6001%。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7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为54,925,4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5824%。

（2）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4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2,
9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2,042,
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0.8399%。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000,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223%。通过网络投票的中

小投资者 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42,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6%。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和注销部分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947,64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3%；反对

20,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22,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867%；反对20,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1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现场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

2、《关于变更注册地址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4,947,648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623%；反对

20,700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77%；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022,200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8.9867%；反对20,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133%；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授权现场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的 2/3 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黄卓颖、赵明宝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

员以及本次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八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出具的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威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4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长江路88号梦天家居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1
166,325,300

74.24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余静渊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徐小平先生、夏群女士，独立董事张国林先生、

黄少明先生、曹悦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管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320,000
比例（%）

99.9968

反对

票数

5,300
比例（%）

0.0032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322,000
比例（%）

99.9980

反对

票数

3,300
比例（%）

0.002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
理的议案》

同意

票数

8,300,000

比例（%）

99.9361

反对

票数

5,300

比例（%）

0.0639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的股东或

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2/3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白志林、杨晓珍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3216 证券简称：梦天家居 公告编号：2023-036

梦天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丰生物）持有南京新街口百货商

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份数量为96,722,19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7.19%。本次股

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后，银丰生物累计质押数量为58,834,164股（含本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

数的60.83%，占公司总股本的4.37%，剩余未质押股份数量为37,888,028股。

公司于2023年9月13日收到股东银丰生物关于其所持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登记的

说明，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质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质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银丰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10,100,000股

10.44%
0.75%

2023年9月7日

96,722,192股

7.19%
54,334,164股

56.18%
4.04%

二、股份质押情况

本次银丰生物还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了质押，详情如下：

1、股份质押情况

股 东
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否补充
质押

质 押 起 始
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银 丰
生物

合计

否

/

4,500,000

4,500,000

否

/

否

/

2023.9.12

/

2024.9.5

/

中 国 光 大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济南分行

/

4.65%

4.65%

0.33%

0.33%

自身生产
经营

/
2、银丰生物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

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银丰生物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银丰生物

新余创立

王伟

王山

合计

持 股 数 量
（股）

96,722,192
55,391,644
9,672,219
2,418,054

164,204,109

持 股 比
例

7.19%
4.11%
0.72%
0.18%
12.20%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股）

64,434,164
55,391,600

0
0

119,825,764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股）

58,834,164
55,391,600

0
0

114,225,764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0.83%
99.9999%

0
0
/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37%
4.11%

0
0

8.48%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0
0
0
0
0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00682 证券简称：南京新百 公告编号：临2023-032

南京新街口百货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东区华昌路2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2
42

101,822,204
101,822,204

74.5517
74.551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表决方式

会议采取现场及网络方式投票表决，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召集及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金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峰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01,822,204
比例（%）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比例（%）

0.00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属于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

律师：金剑、吕正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

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98 证券简称：佰仁医疗 公告编号：2023-029

北京佰仁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8日召开第二

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9月 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董

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9月8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持有人名称

袁美和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谭文清

乐清市德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株洲精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用技术高端装备产业股权投资（桐
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持有数量（股）

25,284,000
16,523,500
14,346,360
9,374,121
8,150,520
4,415,706

占总股本
比例（%）

15.94
10.42
9.05
5.91
5.14
2.78

7
8
9
10

广东粤科纵横融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怀义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59,224
2,668,587
2,258,610
2,211,029

1.93
1.68
1.42
1.39

二、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持有人名称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乐清市德汇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用技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通用技术高端装备产业股权投资（桐乡）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广东粤科纵横融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马怀义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创新未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复兴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晋江和铭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铭价值发现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建设银行－易方达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阳光资产－工商银行－主动配置二号资产管理产品

持有数量(股)
16,523,500
9,374,121
4,415,706
3,059,224
2,668,587
2,258,610
2,211,029
1,141,085
1,059,769
1,000,000

占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比例（%）

14.91
8.46
3.98
2.76
2.41
2.04
2.00
1.03
0.96
0.90

特此公告

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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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欧科亿数控精密刀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证券简称：欣贺股份，证券代码：003016）股票于

2023年9月13日、2023年9月14日连续2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的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实，并向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公司管理层书面或通讯问询，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

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

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三、董事会声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

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

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相关风险提示

1、经公司自查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2023年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决策、理性投资。有关公司风险因素的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3年半年度报告》“第三

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十一、公司面临的风险和应对措施”。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欣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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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贺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上海德三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德三”）通知，获悉上海德三因其自身资金安排需求，对所持公

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德三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本 次 解 除 质
押股份数量

15,24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比例

69.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比例

3.63%

起始日

2023-4-7

解除日期

2023-9-12

质权人

招 商 证 券 股
份有限公司

二、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德三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否

本次质押数量
（股）

15,240,000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69.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63%

是 否
为 限
售股

是

是 否
为 补

充

质押

否

质押起始
日

2023- 9-13

质押到期
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质权人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质押
用途

公司日常
经营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海德三持有公司21,775,518股，持股比例为5.18%，全部为首发前

限售股，其股份累计质押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上 海 德
三

持股数量

21,775,518

持股
比

例

5.18%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股）

0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15,24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9.99%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3.63%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中限售和冻
结、标记数

量（股）

15,240,00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6,535,518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100%

四、备查文件

1、上海德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关于所持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再质押的通知；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证券冻结信息（深市）；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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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容大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